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和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垦地融合发展的

若干措施》精神，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关于“积极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

化协调发展”的要求，同时，充分发挥土地综合整治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支撑作用，将垦区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创新融合发展机制，通过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高垦区百姓

生活便利性，实现垦地融合共赢，共同促进大三亚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因此，启动《三亚南滨垦地融合规划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

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二、项目范围

本次编制《三亚南滨垦地融合规划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规划范

围分为两部分，一是南滨垦地融合规划范围，北至大隆水库，西至乐东县，南至

南山村，东至立才农场，包括南滨场部片区及南滨农场（南繁集团）村庄及连队，

规划范围面积约 183.3 平方公里；二是南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规划范围，东至西

线铁路、西至崖州大道、北至宁远河，总用地面积 3.91 平方公里。



垦地融合规划范围示意图

场部片区城市更新规划范围示意图



三、服务方式

服务的方式包含但不限于：电话咨询、网络在线服务、现场服务等。

四、工作内容

（一）南滨片区垦地融合规划

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三亚市委市政府和海垦集团的发展战略以及问题诉求，

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相关要求，制定垦地合作的总体工作思路、工作目标、合

作框架、合作方案和实施路径等内容，统筹各部门诉求和各个专项规划内容，实

现垦地一体化融合发展。同时，明确垦地合作的空间范围，从现状问题分析入手，

通过促进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服务、联通基础设施、促进生态修复等方式，对产

业发展定位、国土空间布局、居住安置方案、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

政公用设施等方面明确具体空间安排。

（二）南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实施方案

在现状认知的基础上，以农垦提供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划定场部综合更新改

造范围、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明确更新改造目标。按照崖州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征

收补偿有关规定，确定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相应提出更新改造规划方

案和实施路径，安排各地块实施时序与供地方式等（不包括分时序的单项实施方

案报告）。具体内容包括区位和编制背景、改造范围、现状分析、相关规划、发

展策略、经济平衡、更新改造规划方案、控规优化调整方案、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实施保障等内容。

1.现状问题研究。综合考虑道路、河流等自然要素以及产权边界、改造意愿

情况确定综合更新范围，并对范围内现状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对改造范围内

现状人居环境、用地结构、设施配套、道路交通、绿地景观、产业发展、土地权



属、改造意愿等多方面予以总体评价。

2.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依据更新范围内权属、人口、建筑量等信息，参考

三亚市、崖州区征拆补偿标准，进行征拆补偿安置成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成本、投资效益等经济测算，明确项目可行性。

3.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划明确被征收房屋的认定、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和标准、奖励措施等内容，进一步细化安置方案、安置房交付标准和选房原则，

制定福利保障措施等内容。主要包含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民意征询、安置区用地

方案、安置区建设开发时序安排、保障措施等工作。

4.综合更新实施方案。按照《三亚市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试行）》，城市

更新实施方案应衔接十四五规划、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现状调查和评估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城市更新目标，提出城市更新管控原则、更新策略、更新工

作建议，确定综合更新改造范围，明确片区发展定位与愿景，落实重要基础设施，

保障公共利益等。

综合评估并充分衔接现行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提出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完善建议方案，科学确定规划建设指标，合理确定经营性用地规

模及开发强度，充分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编制城市设计指引，提出城市设计

目标定位、高度控制、界面控制、开敞空间控制等要求，提出建筑设计、景观设

计指引等内容。

5.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工作路径。有序推进南滨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

按照《三亚市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试行）》和有关法律规定，进一步明确城

市更新项目实施路径。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1年

2.服务地点：三亚市崖州区

3.质量标准：

（1）按照相关规定及采购人要求开展服务，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政

策要求；

（2）中标单位需全力配合完成采购人布置的任务，修编完善设计方案，解

答疑问；

（3）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5、成果要求：

（1）规划成果主要包括：规划文本、附表、图件、说明、其他材料等。

（2）最终正式成果提供纸件 6套；电子文件 2 套（文字为 doc 格式，规

划图纸 jpg 格式、dwg 格式和 shp 格式），成果数据应符合省、三亚市规划主

管部门有关规划成果数据标准的规定。规划中间成果根据会议或汇报需要，提供

纸质若干套。


